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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规范环境噪声管理，

强化声环境污染防治，提高区域声环境质量，营造良好的人居

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参照《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15190-2014），结合衡水市城市建设现状及未来发展规

划，包括衡水市城区声环境现状、衡水市城区交通道路网、衡

水市城区总体规划等资料基础上，科学地对原声环境功能区划

分进行调整和补充，对新增规划区域进行功能区划分, 编制完

成《衡水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方案》，2018 年 12

月 28日衡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衡水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

划分与调整方案》（冀政办字〔2018〕123号）（以下简称方案）。

根据《“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提高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质量，

制定本补充方案，对原《方案》进行补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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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范围

本次衡水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的规划范围为2016年重新调整

后的衡水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包括桃城区、高新区和滨湖新

区所管辖范围，分为三大区域：

（一）主城区区域：中湖大道—西环路以东，邢衡高速公

路以南，东环路以西，滏阳三路以北的区域，总面积约为 116

平方公里。

（二）高新区区域：滏阳五路—中华大街、管庄路—东环

路以东，新区四路以南，东外环路以西，胜利路以北的区域，

总面积约为 66平方公里。

（三）滨湖新区区域：东湖大道以东，滏东排河以南，东

升路以西，中干渠以北的区域，总面积约为 33平方公里。

二、划分依据及参考资料

1.《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2.《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4.《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640-2012）；

5.《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

指导意见》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发〔2010〕144号）；

6.《关于发布《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通知》

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发〔2010〕7号，2010年 1月 11日；

7.《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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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环发〔2010〕144号）；

8.《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环

办大气函〔2017〕1709号）；

9.《关于转发环保部办公厅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

理工作的通知》（冀环办字函〔2017〕747号）。

10.《衡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年）；

11.衡水市城区土地利用现状；

12.2004年衡水市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报告及图件。

三、声环境功能区分类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规定，声环境

功能区按区域的使用功能特点和环境质量要求，分为五类声环

境功能区，包括 0类、1类、2类、3类、4类，其中：

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

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

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

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 4a 类和 4b

类两种类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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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

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四、环境噪声限值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规定，0类、

1类、2类、3类、4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见表 1。

表 1 环境噪声限值 单位：dB(A)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0类 50 40

1类 55 45

2类 60 50

3类 65 55

4类
4a类 70 55

4b类 70 60

五、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一）0类、1类、2类和 3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边界或范围详见表 2。

表 2 衡水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声环境功

能区类别

功能区

类别代号

用地面

积

（km2）

边界或范围规定

0类区 / / 无

1类区 1-01 74.5

东：东环路——胜利路——东环路
南：东环路——规划边界——滏阳三路
——滏阳二路
西：西环路——人民路——中湖大道
北：裕华路——清泉街——北环路
以上范围内的非 2 类区（2-01、2-02、
2-03）全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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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类区 1-02 16.2

东：东升路——横一路——老盐河

南：中干渠

西：东湖大道

北：滏东排河

2类区

2-01 2.1

东：维明街——胜利路——万顺街——
昌明大街

南：宁安路

西：西环路

北：胡堂干渠

2-02 4.9

东：滏阳河

南：胜利路

西：中华大街

北：石德铁路

2-03 5.6

东、南：规划中的东环路

西：盐河故道

北：蜜糖路——八中街——南环路——
维明街——春华路

2-04 28.9

东：清泉街——振华路

南：裕华路

西：西环路北延

北：邢衡高速——衡德高速

2-05 3.9

东：滏阳五路

南：邢衡高速

西：中华大街北延

北：新区七路

2-06 5.2

东：管庄路

南：孙伍路

西：振华路

北：新区九路

2-07 16.8

东：东外环路北延

南：冀衡路

西：管庄路

北：新区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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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区

2-08 2.1

东：东外环路

南：胜利路

西：东环路

北：大庆路

2-09 16.8

东：东升路

南：中干渠

西：老盐河

北：横一路

3类区

3-01 18.5

东：管庄路

南：新区九路——振华路——滏阳五路

西：滏阳五路

北：新区四路

3-02 21

东：东外环路

南：大庆路

西：东环路——管庄路

北：冀衡路

（二）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4a和 4b类声环境功能区边界或范围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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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衡水市城区 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声环境功

能区类别
类型 名称

长度（公里）

/面积（km2）
等级 相邻功能区 道路宽度

4a类

道路 衡德高速 14.8 高速公路 3 60

道路 北环路 9.8 主干路 1、2 55

道路 东环路 4.4 主干路 2、3 30

道路 西环路 4.5 主干路 1、2 45

道路 京衡大街 11.1 主干路 1、2、3 45

道路 榕花大街—东湖大道 21.8 主干路 1、2 45

道路 中华大街 6.1 主干路 1、2 40

道路 前进大街 6.4 主干路 1、2 100

道路 昌明大街 3.2 主干路 1、2 40

道路 振华路 6.8 主干路 2、3 60

道路 冀衡路 6.7 主干路 2、3 40

道路 新区七路 9.7 主干路 2、3 20

道路 纵一路 3.7 主干路 2 55

道路 横一路 2.7 主干路 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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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类

道路 横二路 4.1 主干路 2 30

道路 滏阳一路 3.3 主干路 1 40

道路 南环路 7.6 主干路 1、2 25

道路 永兴路 9.9 主干路 1、2 25

道路 人民路 10.2 主干路 1、2 40

道路 和平路 8.5 主干路 1、2 30

道路 大庆路 4.2 主干路 1 35

道路 永安路 5.8 主干路 1、2 30

道路 胜利路 11.7 次干路 1、2 30

道路 中心街 3.9 次干路 1、2 50

道路 红旗大街 1.4 次干路 1、2 45

道路 育才街 6.0 次干路 1 35

场站 衡水汽车站 0.05 汽车场站 2

4b类

铁路 石德铁路 12.2 铁路干线 2、3 50

场站 衡水火车站 0.06 铁路场站 2

铁路 石济客运专线 11.6 铁路干线 2、3 55

场站 衡水北高铁站 0.08 铁路场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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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声环境功能的确定

乡村区域一般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环境管理的需求，

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按以下要求确

定乡村区域适用的声环境质量要求：

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 0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村庄原则上执行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较多的村

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

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集镇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独立于村庄、集镇之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 3 类声环境

功能区要求；

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 4类声

环境功能区要求。

六、衡水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其他说明

（一）4类标准适用区域是城市道路中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穿

越城区的铁路两侧区域及交通铁路场站用地。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

分范围是：将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 4类声

环境功能区，4类标准适用区域包括 4a类功能区和 4b类功能区。

1.4a类功能区距离划定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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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a类功能区两侧距离的划定要求

源强类型 划分距离（m） 相邻功能区类型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一级公路、二级公

路、城市主干路、城市

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

50 1类区

35 2类区

20 3类区

若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时，将临街建筑面

向交通干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定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

区。

2.4b类功能区距离划定如下表：

表 5 4b类功能区两侧距离的划定要求

源强类型 划分距离（m） 相邻功能区类型

铁路

50 1类区

35 2类区

20 3类区

（二）交通干线边界线：是指城市交通干线中各级市政道路

与人行道的边界线，无人行道的高架道路地面投影边界，各级公

路的边界线，铁路交通用地边界线，城市轨道交通用地边界线，

内河航道的河堤护栏或地外坡角。

（三）4a类声环境功能区和 4b类声环境功能区重叠区域执行

4b类功能区。

（四）3类声环境功能区内的生活小区、村庄执行 2类声环境

功能区要求。



11

（五）各功能区的环境噪声 Leq 值有 5-20dB（A）之差，为

处理这一功能区毗邻问题，规定：（1）边界附近的开发、改建项

目要确保高标准功能区一侧的敏感点达标；（2）加强低标准边界

侧的噪声治理。

（六）规划新建交通干线建成运营前两侧不设 4 类声环境功

能区。

（七）本区划补充方案未尽事宜，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相关条款执行。

（八）本区划补充方案由衡水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附图附件：

1.衡水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2018年）

2.衡水市城区交通干道声环境功能区划图（2018）

3.衡水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补充方案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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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衡水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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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衡水市城区交通干道声环境功能区划图（2018）



14

衡水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补充方案修改说明

序

号
修改情况 修改前描述 修改后描述

1
细化了交通干线明

细。

衡德高速等级为“快速路”，
北环路、东环路、西环路等

级均为“城市环路”

补充方案修改为：衡德高速等级为“高速公路”，北环路、东环路、西环

路等级均为 “主干路”。

2
明确了各类交通干

线边界。
无描述

依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交通干线边

界线是指城市交通干线中各级市政道路与人行道的边界线，无人行道的

高架道路地面投影边界，各级公路的边界线，铁路交通用地边界线，城

市轨道交通用地边界线，内河航道的河堤护样栏或堤外坡角

3

补充了 4a、4b类声

环境功能区重叠区

域的声环境管理要

求。

无描述 4a、4b类声环境功能区重叠区域执行 4b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4

明确了已划定的 3类
声环境功能区内生

活小区、村庄等声环

境管理要求。

无描述 3类声环境功能区内的生活小区、村庄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5
细化了交通服务区

域明细，补充了站场

占地面积。

无描述
明确了站场占地面积明细：衡水汽车站占地面积 0.05km2、衡水火车站

占地面积 0.06km2、衡水高铁北站占地面积 0.08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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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补充了乡村区域声

环境管理要求。
无描述

乡村区域一般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环境管理的需求，区（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按以下要求确定乡村区域适用的

声环境质量要求：

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 0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村庄原则上执行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较多的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

（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2类声环

境功能区要求；集镇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独立于村庄、集镇之

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 3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位于交通干线两侧

一定距离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7
明确了 4b类功能区

两侧距离划定要求

未明确 4b类功能区两侧距

离划定要求

铁路干线边界外一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划分为 4b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

方法确定如下：相邻区域为 1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50m；相邻区域

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35m；相邻区域为 3类声环境功能区，距

离为 20m。

8 添加了解解释权。 无描述 添加衡水市生态环境局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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